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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2 

「新潤青峰住戶規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潤青峰住戶規約」自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實施至今，部

分約定內容已不符本社區需求，為符合社區實務運作需要，並加強保障住

戶權益之力道，爰提案修正五案新增五案，重點如下：  

一、 刪除限制住戶權益之規定（修正規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 

二、 明定違反使用停車場空間之處理方式，並授權管委會另定相關規定

（修正規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 

三、 放寬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之資格限制，並自第三屆管委

會起實施（修正規約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目）。 

四、 修正不同屆次管理委員任期重疊之錯誤（修正規約第十一條第三款）。 

五、 新增管理委員請辭之生效要件及處理方式規定（新增規約第十一條

第四款第三目）。 

六、 調整管理委員會會議代理之規定，避免一人掌握二票之情形發生（修

正規約第十三條第五款）。 

七、 新增管理委員會相關會議過程及相關會議資料應予公開，以不得限

制錄音、錄影或其他方式紀錄為原則之規定（新增規約第十五條第八

款）。 

八、 鼓勵住戶擔任管理委員職務並慰勞管理委員之辛勞，新增減收管理

費之規定，並自第三屆管委會起實施（新增規約第十六條第二款）。 

九、 新增社區一樓店面類型之限制（新增規約第二十一條第十一款）。 

十、 新增社區一樓店面使用社區垃圾儲藏空間之規定（新增規約第二十

一條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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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潤青峰住戶規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 

為維護全體住戶權益，依

建照變更後之圖面，除下列特

別約定外，住戶均不得以任何

方式佔用公共區域及其它公

共設施、通道，下列屬公設之

項目住戶同意遵從管理委員

會訂定之管理規則使用之： 

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 

為維護全體住戶權益，依

建照變更後之圖面，除下列特

別約定外，住戶均不得以任何

方式佔用公共區域及其它公

共設施、通道，下列屬公設之

項目住戶同意遵從管理委員

會訂定之管理規則使用之，住

戶事後不得反悔、撤銷或以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其他

任何方式加以變更或廢除：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

列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包含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

行；同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內容不得

違反本條例、規約或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本目限制事項

牴觸法令規定，爰刪除本目後

段規定。 

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 

停車空間使用管理，依下

列方式訂定停車空間使用管

理辦法管理之： 

1、汽車停車位管理費收取

標準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訂定。 

2、停放車種及停放管理方

式、住戶使用停車空間

方式及機車停車位與腳

踏車停車位管理費收取

標準，授權管理委員會

訂定。 

3、違反義務之處理特別規

定如下： 

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 

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停

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除停車

位管理費收取標準由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外其他

關於停放車種管理方式及住

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違反

義務處理方式等，授權管理委

員會訂定。 

 

 

 

 

 

 

 

 

 

一、明定本社區停車空間使用

管理辦理之汽車停車位管

理費，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訂定之（業經本社

區 109 年 10 月 17 日第一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並列於本規約第十六條，

汽車停車位管理費以每位

新臺幣 500元/月計）。 

二、明定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事項。 

三、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規

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以規約定之，爰於本規約

內增定本社區停車空間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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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違規停放於汽車停車

位或停車位以外空間

者，第一次予以開單

勸導並拍照存查；第

二次除開單勸導，並

拍照公告車號及戶

別；第三次除拍照公

告，並罰款新臺幣三

千元，並得連續開罰。 

b.違規停放於機車停車

位及違規停放於腳踏

車停車位者，依違規

停放於汽車停車位或

停車位以外空間之規

定處理之，惟罰款金

額分別為新臺幣（ □ 

二千元 □ 一千元）

及新臺幣（ □ 一千

元 □ 五百元）。 

c.住戶違反使用停車空

間方式者，管理委員

會應依本規約第二十

五條第一款第三目規

定處理之。 

 

 

 

規停放車輛之處理方式，

並參考本社區現有停車場

管理辦法之罰責額度訂

定，以符實需。 

四、本目罰款金額暫定，由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 

五、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九

條第二項：「住戶對共用部

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

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但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住戶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或第九條第二項關於公寓

大廈變更使用限制規定，

經制止而不遵從者。」等規

定，明定倘有違反使用停

車空間方式之情形者（如

違規堆放雜物等情形），逕

依本規約第二十五條第一

款第三目規定由前述法令

處理之。 

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目 

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

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或

其配偶之住戶任之，其他管理

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目 

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

員，須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

之住戶任之。 

一、本目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頒

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內

容修定。 

二、社區住戶對社區關心程

度，實務上不因其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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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由住戶任之，並自本社區

第三屆管理委員會開始實施。 

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而有絕

對之差異。 

三、惟考量社區管理委員之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

務委員職務重要性，尚不

宜由所有住戶皆可為之，

爰於本目增列具區分所有

權人身分之配偶亦可擔任

前述管理委員之職務。 

四、 本目自本社區第三屆管理

委員會開始實施。 

第十一條第三款 

管理委員之任期如下： 

（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

任之新任管理委員，其

任期自前一屆管理委

員任期屆滿次一日起，

為期一年。 

（二）管理委員任期屆滿前且

未能完成選任新任管

理委員時，其新任管理

委員任期自召集人依

法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完成選任管理委

員之日起，為期一年。 

第十一條第三款 

管理委員之任期自當選

之日起為期一年。 

一、按現有管理委員任期之規

定，以當選之日起算將造

成當屆管理委員與新任管

理委員任期重複之問題。 

二、另無法於當屆管理委員任

期屆滿前召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

員，致接鄰屆次之管理委

員任期無法銜接時，其新

任管理委員之任期自當選

日起算，避免遇特殊情形

時須再次修正規約。 

三、管理委員任期維持一年，

不予調整。 

第十一條第四款第三目 

管理委員之請辭： 

□ 1、請辭管理委員職務，得

以書面、電子通訊、網

本目新增。 一、本目新增。 

二、 為使管理委員重視其職位

之穩定性及認識其職位對

社區正常運作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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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

之意思表示為之，其請

辭之意思表示自達到其

他管理委員或管理中心

當日起發生效力。其他

管理委員於收到表意人

以前述方式之請辭通

知，應立即將訊息轉知

管理中心。 

2、請辭管理委員職務發生

效力後，表意人不得以

其為虛偽意思表示對抗

善意第三人，如因其意

思表示錯誤欲撤銷者，

以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

失者為限。 

3、管理中心應自請辭發生

效力當日起算二日內，

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解任公告，並於請辭發

生效力當日起算五日

內，依本條第二款規定

完成確認候補委員之遞

補意願。 

□ 1、請辭管理委員職務，應

以書面送達管理中心之

方式為之，其請辭之書

面意思表示自達到管理

中心當日起發生效力。 

且避免因提出請辭後，生

效要件還需再由管理委員

會、管理中心再行認定徒

增時間之浪費，爰於本目

明定管理委員請辭之程

序。 

三、 依民法第九十四條：「對話

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

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

生效力。」第九十五條第一

項：「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

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

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等規定，宣布請辭之行為

生效無待召開管理委員會

議或經公告後始生效力，

其管理委員會議及公告僅

為完成追認及依法令完成

相關程序之目的。 

四、 管理委員請辭，雖相關法

令未規定其為要式行為，

惟考量管理委員請辭對社

區影響重大，故宜約定需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為之。 

五、 另依民法第八十六條：「表

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

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

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

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

明知者，不在此限。」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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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辭管理委員職務發生

效力後，表意人不得以

其為虛偽意思表示對抗

善意第三人，如因其意

思表示錯誤欲撤銷者，

以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

失者為限。 

3、管理中心應自請辭發生

效力當日起算二日內，

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解任公告，並於請辭發

生效力當日起算五日

內，依本條第二款規定

完成確認候補委員之遞

補意願。 

十八條：「意思表示之內容

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

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

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

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

過失者為限。」等規定，明

定虛偽意思表示及意思表

示錯誤之處理方式。 

六、 明定請辭生效後處理方

式，加速社區相關作業之

進行，其餘未於本目規定

者依本規約相關規定處理

之。 

七、請辭應以書面或得以其他

方式生效，由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之。 

第十三條第五款 

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

託其他管理委員以外之住戶

出席，但以代理一名委員為

限，並不得連續代理。 

第十三條第五款 

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

託其他管理委員出席，但以代

理一名委員為限。 

一、本款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頒

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內

容修定。 

二、為避免一名管理委員於管

理委員會會議中行使兩票

投票權之情形發生，將本

款規定修正為請假之管理

委員得委託其他管理委員

以外之住戶出席會議。 

三、 另為避免由同一住戶持續

代理出席，造成該管理委

員實質權責不明之情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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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增加不得連續代理之

規定。 

第十三條第八款 

管理委員會會議之會議

過程及會議相關資料，除因公

開將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外，不得限制住

戶或利害關係人以錄音、錄影

或其他方式紀錄。但除去該不

得公開部分即不違反前述規

定者，仍應予以公開。本社區

管理委員會會議相關規定，由

管理委員會定之。 

本款新增。 一、為保障住戶及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明定管理委員會

會議之會議過程及會議相

關資料公開原則。 

二、例外不得公開之情形如可

除去且不影響管理委員會

會議之進行，仍應公開。 

三、管理委員會應依本規約訂

定管理委員會會議相關規

定，以完善社區運作。 

第十六條第二款 

管理費之收繳： 

（一）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

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

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

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

坪每月定額分擔，停車

位以每位每月定額分

擔，定額之標準由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

定。(決議如後：建物管

理費每坪新台幣 70元/

月計；汽車停車位管理

費以每位新台幣 500元

/月計) 

第十六條第二款 

管理費之收繳： 

（一）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

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

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

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

坪每月定額分擔，停車

位以每位每月定額分

擔，定額之標準由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

定。(決議如後：建物管

理費每坪新台幣 70元/

月計；汽車停車位管理

費以每位新台幣 500元

/月計) 

一、本款第二目新增，其餘目

次依序調整。 

二、 為鼓勵住戶擔任管理委員

職務，並慰勞管理委員之

辛勞，新增減收管理費之

規定。 

三、第二目減收金額暫定，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 

四、 本款第二目自本社區第三

屆管理委員會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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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委員之建物管理

費，每月減收新臺幣

（ □ 四百元 □ 八

百元），減收之金額計

算應以各該管理委員

所屬當戶為限，並以各

月實際擔任管理委員

之天數比例計算之，自

本社區第三屆管理委

員會開始實施。 

（三）管理費之收繳程序及支

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

會訂定。 

（四）管理費以足敷第十七條

第二款開支為原則。 

（二）管理費之收繳程序及支

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

會訂定。 

（三）管理費以足敷第十七條

第二款開支為原則。 

第二十一條第十一款 

為維護本社區住戶間之

共同利益，並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本社區一樓店面經營之類

型，除受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十四條限制外，且不

得作為高度污染社區環境之

營業類型，以及寺廟、教堂、

宗祠等相關目的使用。 

本款新增。 一、本款新增。 

二、 為維護本社區品質及公共

利益，規範限制本社區一

樓店面經營類型。 

第二十一條第十二款 

本社區一樓店面，如因營

業所生垃圾量多於一般區分

所有權人者，使用社區垃圾儲

藏空間應另行負擔清潔費用。

本款新增。 一、本款新增。 

二、為避免本社區垃圾儲藏空

間因營業所生垃圾影響一

般住戶使用權益，並為維

護垃圾儲藏空間整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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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擔費用金額、垃圾運棄時

段、地點及清潔費用之使用方

式等相關規定，授權管理委員

會訂定之。 

求，明定應另行負擔清潔

費用之規定。 

三、 有關負擔費用金額、垃圾

運棄時段、地點及清潔費

用之使用方式等相關規定

由管理委員會定訂，其中

清潔費以使用於垃圾清運

及環境清潔等相關工作為

原則。 

 


